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玉林市节能中心专项业务费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立项情况。

1.项目立项背景。

根据《节约能源法》，对重点用能单位上年度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情况开展监察。根据国家工信部和自治区工信厅的工作部署，完成国家重大工业专项节能监察工作，为完成我市工业节能降耗目标任务，积极开展日常节能监察。
2.资金用途及目的。

    资金主要用于开展节能监察人员差旅费、打印监察报告等办公耗材费、监察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。

（二）项目资金管理使用情况。

1.项目资金（包括财政资金、自筹资金等）安排落实、总投入等情况。

财政资金年初安排8万元，年中调整增加3.5万元，共安排落实11.5万元。
2.项目资金（主要是指财政资金）实际使用情况，包括项目主要内容和涉及范围。

实际使用财政资金10.268万元。项目内容为：1.组织重点用能企业完成2021年度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填报任务；2.完成国家重大工业专项节能监察任务，3.完成日常节能监察任务。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（包括管理制度、办法的制订及执行情况）。

项目资金参照市财政局印发的支出管理办法使用。

4.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合规性情况。

项目资金支出及拨付符合相关规定。

（三）年初绩效目标及其衡量指标设定情况。

年度绩效目标：1.重点用能企业完成2021年度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填报任务；2.完成国家重大工业专项节能监察任务。

（四）项目组织管理情况。

1.项目组织情况（包括项目招投标情况、调整情况、完成验收等）

一是年用能量5000吨以上44家重点用能企业按时填报2021年度能源利用状况报告；二是完成国家重大工业专项节能监察任务7家；三是完成我市对企业的日常监察工作。
2.项目管理情况（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、日常检查监督管理等情况）．

按资金支出进度，检查项目落实情况。

二、项目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评价指标构建及细化情况

	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(90分)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内容
	指标值

	
	
	
	
	

	
	产出指标（50分）
	数量指标（20分）
	年用能量5000吨以上重点用能企业按时填报2021年度能源利用状况报告
	44家

	
	
	
	完成国家重大工业专项节能监察任务
	7家

	
	
	
	对重点用能企业开展日常监察
	4家

	
	
	质量指标（10分）
	引导重点用能单位健全节能管理制度、落实节能措施
	

	
	
	
	监察企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达标情况、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情况、能源管理有关制度建立和主要节能措施落实情况等
	

	
	
	时效指标（10分）
	完成时间
	2022年12月31日前

	
	
	成本指标（10分）
	11.5万元
	

	
	效益指标（30分）
	经济效益指标
	企业实现节能降碳，降低用能成本。
	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引导重点用能单位合理使用能源
	

	
	
	生态效益指标
	重点用能单位健全节能管理制度、落实节能措施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，降低用能成本。
	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扎实推进我市工业节能降耗工作，有利完成我市“十四五”工业节能目标。
	

	
	满意度指标（10分）
	服务对象满意度（10分）
	服务企业满意度≧95%
	


（二）评价组织实施及流程

制定自评工作方案，对项目实施的效果进行自评，电话访谈或现场调查，进行综合分析评价。

三、项目绩效情况

（一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通过对重点用能企业开展节能监察工作，引导重点用能单位健全节能管理制度、落实节能措施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，促进重点用能企业加强节能管理工作，推进我市工业节能降耗工作。
绩效分析

    项目实施达到预期目标，实现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。
（三）总体自我评价

总体评价完成情况较好。

主要经验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

    无。
工作改进建议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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